




东莞城市学院教学卓越奖评选办法
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教师积极投入教学和教学建设工

作，激励学校教师在教学建设、教学改革和教书育人等方面

做出成绩，以保证学校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特

设立教学卓越奖。

第一条 奖项设置

教学卓越奖每学年评选一次，根据评选结果授予 3-5 位

教师教学卓越奖。

第二条 评选程序

（一）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公布报名工作相关要求；

（二）每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开展具体评选工作；

（三）评选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经教学工作指导委员

会审议、校长办公会审定后确定评选结果；

（四）每学年结束前公布评选结果。

第三条 参评资格

（一）基本条件

1.参评教师应热爱教育事业，模范履行义务，具有良好

的职业道德。

2.参评教师须为坚持在教学第一线的全职专任教师（含

“双肩挑”教师），且已在我校任教满两年。

3.教师近两学年教学工作量须满足额定工作量要求。

4.教师近两年内未出现教学事故；近两年没有发生违反

师德师风规定的情况。

5.教师在评选过程中有出现教学事故和违反师德师风

规定的即时取消参评资格。



6.教师近一年内未获评教学卓越奖。

第四条 推荐及报名

（一）学院推荐

每个二级学院可推荐一位教师参加评选，如学院教师总

人超过 50 人的，可推荐 2 位参选人。学院推荐须取得被推

荐教师的同意，并填写正式推荐表格。推荐表须由二级学院

负责人和被推荐教师签名。

（二）学生推荐

教师可由 20 位或以上的学生推荐。学生需来自至少 2

个不同班级。学生推荐须按正式程序填写推荐表格，表格需

要有推荐学生的亲笔签名。

（三）教师自荐

教师可自荐报名参评。教师自荐报名须按正式程序填写

自荐表格，表格需要有自荐教师的亲笔签名。

（四）报名资料

1.《东莞城市学院教学卓越奖参评教师推荐表》，推荐

表中需清晰简述支持该老师参评的理由。

2.不少于 500 字的个人简介。内容包括本人在东莞城市

学院的工作简况，个人教研、科研情况简介，个人当前教学

工作情况简述。

第五条 评审环节

（一）初选。由学校指定相应职能部门负责组织初选工

作。初选工作首先要完成对全体报名教师参评资格的审查工

作，其次要通过考查报名参评教师近三个学期的教学效果评



价和近两个学年教师工作绩效考核情况等，在综合考量后确

定不多于 15 名教师进入专家组评审环节。

（二）专家组评审。教学科研部在专家库中抽取 8 名专

家（3 名预备）组成教学卓越奖评审专家组。专家组负责审

阅以下申报材料，各专家独立对参评教师进行评分。

1.检查参评教师当学年的教学档案；

2.听课，随时观察当学年参评教师的教学过程；

3.与参评教师面谈，了解参评教师的有关情况；

4.审阅参评教师教育教学改革成果材料。

（三）评选结果公布

根据各评审专家评分的平均分对参评教师的评审得分

进行排序，评分排序结果报校长办公会审议，由校长办公会

确定获奖指标。

教学科研部根据获奖指标及专家组评分排序结果确定

获奖教师名单，并组织校内公示一周（若获奖者资格因故被

取消，根据参评教师得分排序递补），经公示无异议后报教

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审议、校长办公会审定后公布评选结果。

第六条 评价标准

评价工作将从教学档案评价、教学效果评价、教育教学

改革评价、专家听课评价、专家面谈评价等方面具体开展。

详细的评价指标及权重请见附件《东莞城市学院教学卓越奖

评价标准》。

第七条 评选结果应用



最终获奖教师授予“东莞城市学院教学卓越奖”，并给

予表彰及物质奖励。“东莞城市学院教学卓越奖”将是职称

评审、职务晋升及评优评先等工作的重要指标和依据。

第八条 其他

本办法从下发之日起开始执行，具体由学校教学科研部

负责解释。

附件：1.东莞城市学院教学卓越奖评价标准

2.东莞城市学院教学卓越奖参评教师推荐表



附件1：                           东莞城市学院教学卓越奖评价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A级评价标准）
二级指
标权重

评价等级 评价
得分A B C D

1.教学档案
评价

（20%）

1.1“课程教学档案”中教学进度安排、教案、作业等教学过程材料齐全、格式规范，编制和撰写内容科学
且详实。

8% 8 6 5 3

1.2“课程考核档案”中形成性考核材料齐备规范，学生平时成绩评定等符合大纲规定且评定依据记录清
晰；终结性考核方案（命题计划）科学，成绩评定符合大纲规定，试卷（结课材料）评阅符合学校规范，能
有针对性的结合教学及考核实际情况做好成绩分析与课程总结等工作。

12% 12 10 7 5

2.教学效果
评价

（25%）
2.1按学生教学评价分值（多门课程参与评价的取加权平均分）进行折算：评价得分＝学生评价分×25% 25% 按二级指标计算

3.教育教学
改革评价
（10%）

3.1按近两年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数量与级别进行计分：主持1项校级项目计1分，主持1项省级及以上项目计2
分，合并计分以3分为上限。

3% 按二级指标计算

3.2对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研究成果（含阶段性成果）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及推广情况进行评价。 7% 7 6 4 3

4.专家听课
评价

（25%）

4.1按规定时间提前到课，教师上课准备充分，衣着整洁、仪表端庄、用语文明，具有积极的授课状态。 4% 4 3 2 1

4.2课堂管理有效，学生能准时到课、出勤率高，学生听课精神状态好、课堂配合度高，课堂总体秩序好。 4% 4 3 2 1

4.3课堂教学内容符合教学进度安排、符合课程教学大纲要求；教学目标、重点、难点等明确；能将思政元
素自然融入教学内容当中，有效开展育人工作。

4% 4 3 2 1

4.4课堂教学能针对学生的有效学习进行设计，科学运用一系列教学策略，能保证课程教学目标的有效达成
。

6% 6 5 4 2

4.5在教学环节安排、教学策略及手段方法选择、学生学习成效评价方式设计等方面有创新。 7% 7 6 4 3

5.专家面谈
评价

（20%）

5.1科学开展学情分析工作，对学生的期望恰当合理，有鼓励及启发学生学习的意识、方法和能力。 3% 3 2 1 0

5.2能尊重及支持学生个人成长，与学生沟通的方式方法科学有效，给予学生的建议符合学生实际需要。 3% 3 2 1 0

5.3教师课堂安排、教学方法策略、学习效果评价或课程教学设计相关方面有创新措施。 6% 6 5 4 2

5.4教师有及时、有效为学生提供辅导和答疑的方案或措施。 4% 4 3 2 1

5.5教师对教学工作能及时进行总结评估，并有较强的持续改进意识与措施。 4% 4 3 2 1

备注：评价指标中涉及多位专家评价的，取各位专家评价的平均分计算评价得分；涉及一项指标专家有多次评价的，取专业各次评价的平均分计算评价得分。



附件 2 东莞城市学院教学卓越奖参评教师推荐表

参选教师个人资料

教师姓名: 性別:

入校时间： 职称：

所属学院: 最高学历/学位：

主要任教课程及课程所在学期：

1.

2.

3.

4.

5.

近两年主要开展的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1.

2.

教师签名： 日期：

推荐类型及理由

推荐类型： ☐学院推荐 ☐学生推荐 ☐教师自荐

推荐理由

推荐人签字： 日期：

说明：学院推荐的由二级学院负责人在“ 推荐人签字”处签字。


